
1、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

违约责任：

(一)甲方没有正当理由逾期支付合同款项的，每延期一日，甲

方应按照逾期支付金额的1%承担违约责任，若因财政拨款不到位等

原因，未及时支付乙方相关费用的，不视为违约行为。

(二)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，每延期一日，乙方应按照合同总金

额的1%承担违约责任。延期达到30日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拒付延

期部分货物的相应货款，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(包括但不

限于直接损失、间接损失，甲方由此支付的律师费、诉讼费、公证

费、鉴定费、保全保险费)。

(三)乙方交付的货物不符合质量约定或乙方未履行相应的质量

保证责任及售后服务义务、或存在侵权行为的，甲方有权退货，并

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10%的违约金，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

失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(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、间

接损失，甲方由此支付的律师费、诉讼费、公证费、鉴定费、保全

保险费)。

(四)乙方在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过程中，如存在提供虚假承诺、

证明、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，除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外，甲方

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金额10%的违约金，违约金

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(包括但不

限于直接损失、间接损失，甲方由此支付的律师费、诉讼费、公证

费、鉴定费、保全保险费)

(五)乙方存在其他违反本合同的行为，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

(注:可以根据情况进行细化);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，甲方

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(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、间接损失，甲

方由此支付的律师费、诉讼费、公证费、鉴定费、保全保险费)。

争议的解决方式：

合同发生纠纷时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可以采用下列第

（二）种方式解决：



（一）提交项目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
（二）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2、质保期：本项目质保期为验收通过后三年。质保期内成交供

应商对数字化成果进行免费维护。

3、知识产权归属、处理方式

中标（成交）人应保证其提供的服务及服务成果的全部及部分，

均不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，其服务成果的所有权由采购

人享有。因违反前述约定对第三人构成侵权的，应当由中标（成

交）人向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；采购人依法向第三人赔偿后，有权

向中标（成交）人追偿。采购人有其他损失的，中标（成交）人应

当赔偿。


